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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5_AF_B9_E

8_B5_B0_E7_A7_81_E3_c27_32587.htm 【法规类型】 其他部门

规章【内容类别】 企业管理类 【文 号】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

部海关总署令2002年第6号【发文机关】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

海关总署 【发布日期】 2002-2-26【生效日期】 2002-4-15 【

效 力】 [有效] 【效力说明】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海关总署 

令 二ＯＯ二年 第6号 为严厉打击走私、违规活动，维护对外

贸易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，现发布《

关于对走私、违规企业给予警告或暂停、撤销对外贸易、国

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行政处罚的规定》，自2002年4月15日起

施行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海关总署1998年12月1日联合发

布的《对违规、走私企业给予警告、暂停或撤销对外贸易、

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行政处罚的暂行规定》（[1998]外经贸

政发第929号）同时废止。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石广生 

海关总署署长 牟新生 二ＯＯ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关于对走私、

违规企业给予警告或暂停、 撤销对外贸易、国际货运代理经

营 许可行政处罚的规定 第一条 为严厉打击走私、违规活动，

维护对外贸易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及

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本《规定

》所指走私、违规企业，系指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构成走私

罪，或经海关认定构成走私行为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

各类外经贸企业。 第三条 对走私、违规企业给予警告、暂停

或撤销对外贸易、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的基本

前提是：违规、走私行为事实成立，由海关作出行政处罚并



已生效；或构成走私罪，由法院已作出判决并已生效。对外

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在接到海关

或法院通知后，有权对走私、违规企业作出警告或暂停、撤

销对外贸易、国际货运代理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。 第四条 外

经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

权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： （一）走私

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偷逃税款在人民币3万元以上，不满人民

币25万元的； （二）走私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案值

在人民币1O万元以上，不满人民币100万元的； （三）违反

海关监管规定进出口货物、物品，漏缴税款在人民币30万元

以上，不满人民币300万元的； （四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进出

口货物、物品，案值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上，不满人民币1000

万元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